公 务 通 知

陕油教字〔2011〕43号

关于奖励陕西省教学能手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、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授予于芳芹等517名同志陕西省教学能手称号的决定》（陕教师〔2011〕54号）有关精神，在今年全省教学能手评选活动中，中心所属学校有4名教师被评为陕西省教学能手。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心质量提升工程方案》和教育科研年相关要求，建立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中小学教师队伍，在中心上下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，中心决定对4名被评为陕西省教学能手的教师给予奖励（奖励标准见附件）。

中心希望获得全省教学能手的教师戒骄戒躁、再接再厉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，积极参加校本研修活动，坚持教育教学创新，为广大中青年教师作示范，在学校教育教学各个领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附件：陕西省教学能手名单及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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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陕西省教学能手名单及奖励标准

	序号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荣誉称号
	授奖单位
	奖励

标准

	1
	谯  莉
	长庆泾渭小学
	教学能手
	省教育厅
	2000元

	2
	刘盛华
	咸阳长庆子校
	教学能手
	省教育厅
	2000元

	3
	李伟锋
	长庆二中
	教学能手
	省教育厅
	2000元

	4
	王玉春
	西安市第66中学
	教学能手
	省教育厅
	2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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